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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18号

艺术设计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5日

重庆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关于印发
《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
院属有关单位:

经学院 2019年第十一次院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艺术设

计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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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
为加强学院内部管理，规范经济行为，防控廉政风险，倡导

良好风气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和《高等学校会计制度》

及学校相关要求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学院经费管理原则

1.依法依规原则。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

项财经制度，严肃财经纪律，本着“少花钱、多办事”的节约原

则，加强我院各项经费使用和报销的管理工作。

2.严格经费预算管理的原则。学院建立预算管理制度，根据

学院具体情况，科学编制年度经费预算，以预算为依据，合理安

排各项支出，做到收支平衡。各项经费开支的数额必须控制在预

算分配的范围内，原则上不能超支。

3.财务管理“一支笔”原则。学院经费使用管理，除有特别

规定的经费外，均由院长负责经费的最终审批报销，坚持财务管

理“一支笔”审批制度。

4.专款专用原则。各项专项经费为开展专项工作所需的经费

开支，其使用必须遵循“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5. “先申请、后使用”的原则。各项经费应先申请、后使用，

未经预先申请批准的费用开支，一律不予报销。

6.公开透明的原则。学院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应按照学院有关

行政公开制度，每年度向学院教职工大会做出财务报告，接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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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的监督。

二、学院经费管理的范围

本办法所指经费是学院事业建设发展的公用经费，包括行政

运行经费、专业建设经费、学科建设经费、学生工作经费、平台

建设经费、实验室维持费、学院创收经费和其他属于学院统管的

经费。

三、学院经费使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

1.学院经费使用管理由院长负总责。超过 10000 元的经费使

用，由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
2.为管理好各项经费的使用，充分发挥分管院领导的作用，

由院长授权分管院领导对相应经费的使用进行审批和监督管理。

超过 2000元的经费使用及特殊开支或应急性开支，应事先报告院

长同意后执行，报销时由院长审批。分管院领导不在岗时，由院

长或指定其他院领导履行职责。

3.各类经费在使用过程中，院领导必须对主管经费使用的用

途、范围进行严格审查，各类经费的使用应符合学校管理要求，

对不认真执行学校经费使用管理要求的人员，将追究本人及有关

领导的责任。

4.院长具体负责行政办公费、学科建设费、科研管理费 (项

目负责制)、平台建设经费、实验室维持费、学院创收经费等以及

市外差旅费、市外交通费的使用审批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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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具体负责专业建设等教学经费（包

括毕业设计经费、实习经费、教学专项经费等）的使用审批与监

管，并对院长负责。

6.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具体负责学生工作经费（包括学生

教育管理经费。毕业生就业市场拓展费，学生资助专项经费等）

的使用审批与监管，并对院长负责。

7.各系教研活动经费每年 2000元包干使用，用于各教学系教

学建设与研讨活动等，由系主任负责管理，据实报销。

8.严格按照《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审批流程》办理，并提

交《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1、2）。

9.学院党政办公室应经常与学校财务处核对经费总帐，每季

度向学院通报各阶段经费的使用情况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10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.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审批流程

2.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申请表

艺术设计学院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重庆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办公室 2019年1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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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审批流程

同意

经办人交相关办公室财务工作人员登

记，由办公室财务人员提交院长审批

经办人填写《经费使用申请表》

提交系（教研室）主任、实践教学中心主

任、各办主任、项目负责人（主要针对专

业提升计划、创新创业计划、特色专业建

设、精品课程、质量工程等需由学院审批

同意的项目）签字同意

提交学院分管院领导审核签字，分管院领

导需明确经费开支项目及金额

提交院长审批签字。须由院长办公会研究

的提交院长办公会，若事情紧急需由经办

人交所有院领导签字同意

经办人按财务规定分项目和费用种类填写

报帐单据（附经办人签字的费用明细）

同意

符合申请要求

同意，按要求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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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艺术设计学院经费使用申请表

申请事项

（说明原由、具体

安排、经费预算

等）
经办人签字：

系部（教研室）、

实践教学中心、办

公室、项目等负责

人意见
签字：

分管院领导意见

（注明经费开支

项目及金额）

签字：

院长意见

签字：

院长办公会

（或党政联席会）

意见

院长签字：

注：本页不够，可另附纸张，并双面打印；


